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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第1條 宗旨 

本系碩士班及博士班以培養大學政治學教學、學術研究及高階
政府工作人才為宗旨。為達此宗旨，特訂定本辦法以供有志學
生共同遵行。 



二、博士學位修業辦法

第2條 入學資格 

凡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教育部認可之
國外大學畢業獲有碩士學位，或具有法令規定得以同等學力報
考資格者，得參加本系舉辦之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經錄取
後取得入學資格。 

入學考試由系主任召集之考試委員會依招生簡章所訂辦法辦
理。 

本系碩士班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另訂之。

第3條 主修學門及副修學門 

本系碩士班及博士班依政治學之性質及內容，分設3學門： 

1. 比較政治。 

2. 政治思想與歷史。 

3. 經驗政治。 

博士班學生應以1學門為主修，並擇另1學門為副修。 

主修及副修學門之必修及群修科目依本系必修科目表認訂之。

第4條 選課、成績 

學生至少應修30學分；108學年度後入學者，至少應修24學分。 

學生修習學分數，第1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4學分，不得多於9學
分；第2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2學分，不得多於12學分，惟已修
畢應修學分數，或因特殊事由，經學門導師同意者，不受此
限。 

本系亦得依個別研究生之學術背景及研究方向，要求其加修指
定之科目。經指定補修之科目不計學分。 

博士班各科成績均以100分為滿分，以70分為及格。

第5條 諮詢制度 

本系各學門均延請專任教師擔任導師，學生於入學後應選定主
修學門；論文題目與指導教授之選擇均須經與學門導師同意。 

第6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班學生自修業之第2年起得申請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以下簡稱資格考)。修習第3條第3項認定之必群修課程後， 
得申請主修及副修資格考。 

自112學年度起入學之博士生，未於入學後八個學期內(休學及 



保留學籍不計入年限)通過資格考，應予退學。 

資格考以筆試為原則，考試時間最多8小時，考生如需離開考場
時，不得將試題、試卷攜出。 

由系主任依不同學門延請本系教師2至3名組成資格考考試命題
委員會，於考試前一學期確定考試書單，考試方式由委員會訂
定之。 

主修學門資格考，學生得以以單一作者已經發表或已經被接受
發表之SSCI期刊論文1篇，申請免試。經系主任與學門導師審查
通過後，即為主修學門考試及格。 

副修學門資格考，學生得以以單一作者已經發表或已經被接受
發表之SSCI期刊論文或TSSCI期刊論文1篇，申請免試。經系主
任與學門導師審查通過後，即為副修學門考試及格。 

資格考每學期舉辦1次，考試日期：第1學期為12月，第2學期為 

6月；具體時間由系主任決定後經系辦公室公布之。 

資格考以100分為滿分，70分為及格，考試不及格者，重考1次
仍不及格，應予退學。完成學位應修課程，通過主修及副修資
格考核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研究計畫審查。 

資格考試以中文應試為原則，申請以英文應試者，經由該學門
召集人整合命題委員意見後決議。其他語言不予開放申請。 

第7條 博士論文 

學生須於主修學門範圍內儘早選定論文方向，於資格考試通過

後，填具本系「研究生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審核表」，經學門

導師及系主任同意後選定指導教授，始得申報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中至少有一人為本系專任教師。 

學生申報論文題目後，最遲應於學位考試前1學期提出學位論文

研究計畫審查，審查委員會由申請人之指導教授與系主任會商

延請校內外委員3人（含指導教授1人及校外委員至少1人）組

成，委員全數評為及格始為通過。 

審查申請時間：每學期2次，申請日期由本系公布之。

通過前項審查者，始得開始撰寫論文。 

第7-1條 博士論文撰寫語種 

博士學位論文以正體中文、英文撰寫為原則。惟論文題目及摘
要仍應以正體中文撰寫。 

第8條 學位考試 

108學年度後入學學生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須完成如下項目之 



一： 

1. 國外（大陸地區除外）短期進修一年內累積滿三個月，回
國後一個月內繳交報告，經學門導師或指導教授審查通過。 

2. 至少應赴國外（大陸地區除外）出席國際會議，並以外文
發表論文一次，回國後一個月內繳交相關證明，經學門導師或
指導教授審查通過。 

學生完成論文後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於學位考試2星期前提出申
請，並繳交填寫「國立政治大學碩、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
及「政治學系（博、碩）士班論文口試計畫申請書」。申請應
於規定期間內辦理。 

學生最遲應於考試10日前，繳交合於格式之論文予各考試委
員。 

學位考試由系主任、學門導師與指導教授會商延聘校內外教授
或專家5至9人組成考試委員會為之，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為校外
委員，本系專任教師1位以上。該考試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
薦，並填寫於「政治學系（博、碩）士班論文口試計畫申請
書」。 

學位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平均評分滿70 

分為及格。若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
論。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不及格者，應予
退學。 

學位考試通過，待論文授權程序完成後，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
試要點規定，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學位考試申請時間：自正式上課日至當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申
請休學截止日。 

學位考試舉辦時間期限：應於申請學位考試當學期學校行事曆
規定學期結束日前舉行完畢。 

三、碩士學位修業辦法 

第9條 入學資格及轉系規定 

學生參加本校舉行之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取得入學資格。 

本系得於學校規定名額內，接受學生申請轉入、轉出本系碩士
班。其作業要點另訂之。 

第10條 選課、成績 

學生至少應修32學分；108學年度後入學者，至少應修27學
分。其中承認外所課程最高9學分。 



學生修習學分數，第1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6學分，不得多於5 

科或15學分；第2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2學分，不得多於5科或
12學分，惟已修畢應修學分數，或因特殊事由，經學門導師
同意者，不受此限。 

108學年度前入學之學生，學士班未修『中華民國憲法及政
府』之學生，應於入學後補修該課程或台灣政治課程，惟所
修學分數不採計為畢業學分，亦得以考試代替補修。 

碩士班各科成績均以100分為滿分，以70分為及格。 

重考之研究生，抵免畢業學分數以三分之一為限，並以抵免
選修科目為限。 

第11條 諮詢制度 

學生於入學後應就其修業興趣方向選定主修學門，該學門導
師即為修業導師。 

學生之論文題目與指導教授之選擇均須經學門導師同意。

第12條 碩士論文 

學生已修滿畢業學分，經與學門導師諮商題目方向及指導教
授人選後，應填具本系「研究生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審核
表」，並經學門導師及系主任基於專業考量同意後，始得提
報論文題目。 

學生最遲應於學位考試前2個月提出學位論文研究計畫審查， 
審查委員會由申請人之指導教授與系主任會商延請校內外委
員3人（含指導教授1人及校外委員至少1人）組成，委員全數
評為及格始為通過。 

審查申請時間：每學期2次，申請日期由本系公布之。

通過前項審查者，始得開始撰寫論文。 

第12-1條 碩士論文撰寫語種 

碩士學位論文以正體中文、英文撰寫為原則。惟論文題目及
摘要仍應以正體中文撰寫。 

第13條 學位考試 

學生完成論文後須經指導教授之同意於考試2星期前提出申
請，並繳交「國立政治大學碩、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及 
「政治學系（博、碩）士班論文口試計畫申請書」。申請須
於規定期間內辦理。 

學生最遲應於考試10日前，繳交合於格式之論文予各考試委 



員。 

學位考試由系主任、學門導師與指導教授會商延聘校內外教
授或專家3至5人組成考試委員會為之，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為
校外委員，本系專任或合聘教師1位以上。該學位考試委員名
單由指導教授推薦，並填寫於「政治學系（博、碩）士班論
文口試計畫申請書」。 

學位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平均評分滿
70分為及格。若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
格論。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得重考1次，重考不及格者，應
予退學。 

學位考試通過，待論文授權程序完成後，依本校研究生學位
考試要點規定，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學位考試申請時間：自正式上課日至當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
申請休學截止日。 

學位考試舉辦時間期限：應於申請學位考試當學期學校行事
曆規定學期結束日前舉行完畢。 

第14條 附則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教務規章辦理。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簽報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